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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305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315000
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皇冠花园 100 号 033 幢 12-2-2 室 宁波远晟专

利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何文虎(0574-55712588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2 月 07 日

申请号或专利号：202411729159.7 发文序号：2025020700159080  

申请人或专利权人：宁波江丰生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基于多显著性向导滤波融合的荧光显微图像增强方法、装置及存储介质

发 明 专 利 申 请 公 布 通 知 书

上述专利申请，经初步审查，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的规定。根据专利法第 34 条的规定，该申请

在 41 卷 0601 期 2025 年 02 月 07 日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布。

提示：

    1.发明专利申请人可以自申请日起 3 年内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、缴纳实质审查费，申请人期满未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或期

满未足额缴纳实质审查费的，该申请被视为撤回。

    2.专利费用可以通过网上缴费、银行/邮局汇款、直接向代办处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缴纳。缴费时应当写明正确的申请

号/专利号、费用名称及分项金额，未提供上述信息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。了解缴费更多详细信息及办理缴费业务，请登录国

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。 

    3.申请人可以访问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（www.cnipa.gov.cn），在专利检索栏目中查询公布文本。如果申请人需要纸件

申请公布单行本的纸件，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获取。

    4.申请文件修改格式要求：

    对权利要求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权利要求替换项，涉及权利要求引用关系时，则需要将相应权项一起替换补正。如果申

请人需要删除部分权项，申请人应该提交整理后连续编号的部分权利要求书。

    对说明书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说明书替换段，不得增加和删除段号，仅只能对有修改部分段进行整段替换。如果要增加

内容，则只能增加在某一段中；如果需要删除一个整段内容，应该保留该段号，并在此段号后注明：“此段删除”字样。段号

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回传的或公布/授权公告的说明书段号为准。

    对说明书附图修改的应当以图为单位提交相应的替换附图。

    对说明书摘要文字部分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替换页。对摘要附图修改的应当重新指定。

    同时，申请人应当在补正书或意见陈述书中标明修改涉及的权项、段号、图、页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审查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
